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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本局補助者最遲應於活動開始 2 週前，提供本局為績效評估與行政

考核所需票券（或邀請函）及節目單（或當日領取節目單證明）各四

份。 

（四）本局對補助計畫內容得進行查核，必要時得要求受補助者提出計畫執

行狀況之報告。 

（五）本局尊重藝文創作自由，惟為兼顧社會責任、公共安全與維護兒童及

青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計畫若涉有爭議性內容，請事先告知本局並

依相關法規自行做好必要措施。 

（六）以下情形本局得列入行政考核紀錄之重要參考或依本須知第十五點規

定辦理： 

         1.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 

         2.結報經費時本局補助經費超過實際支出總經費二分之一者﹙除公告

補助經費時本局補助經費已超過總經費二分之一者外﹚及實際支出

縮減超過預算經費二分之一者。 

         3.未將本局列為指導、贊助單位。 

         4.未於活動 2 週前提供票券（或邀請函）及節目單（或當日領取節目 

單證明）。 

        5.計畫變更未於計畫辦理前函報本局同意。 

      6.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補助案成果報告書結案。 

十三、其他配合事項： 

（一）受補助者應配合納入本局活動之整體規劃宣傳、推廣與行銷。 

（二）計畫結束後，應配合本局安排公開閱覽或發表。 

（三）受補助者應於作品出版、藝文活動現場或媒體宣傳時，依本局指定方

式將本局列為指導單位或贊助單位。標準字樣為： 

 

 

十四、著作權約定暨保障： 

（一）申請者之申請資料或受補助計畫所得之成果資料，其著作權屬於申

請者或受補助者。本局除依本須知規定為評審與審查之使用外，依


